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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濟民生聯盟  

回應提升舊式工業大廈消防安全的立法建議  
（ 2018 年 10 月）  

 

1. 前言  

 

1.1  近年，香港發生多宗涉及舊式工業大廈（「工廈」）的火警事故，

造成不少人命和財產損失。於 2016 年 6 月發生於牛頭角淘大工

業村一座的大火，更不幸造成兩名消防員殉職，重新喚起廣大

社會對工廈消防安全隱患的關注。  

 

1.2  香港經濟民生聯盟（「經民聯」）一直建議提升香港的城市安全，

而工廈消防安全更是重中之重。事實上，有關問題不單牽涉工

廈業主或佔用人的性命和財產，亦會對鄰近工業區的住戶構成

生活影響，政府有必要採取果斷的政策措施，避免悲劇重演。  

 

1.3  政府的諮詢文件指出，《消防安全 (商業處所 )條例》及《消防安

全 (建築物 )條例》分別在 1990 年代及 2000 年代制定及生效，強

制要求 1987 年前落成的商業、綜合用途及住用建築物提升消防

安全標準，務求為這些建築物的使用者和訪客提供更佳保障。

於 1987 年前落成的建築物當中，工廈成為唯一尚待提升消防安

全標準的主要樓宇類別，因此進一步立例提升它們的消防安全

標準，實屬必要。  

 

1.4  經民聯原則上同意有關立法方向，以加強 1987 年前落成的工廈

消防安全。不過，有關立法不可避免會對工廈業主或佔用人帶

來行政和財政負擔，政府在公眾安全為本的前提下，亦要充分

考慮不同持份者的意見，以及法例實際操作面對的困難和挑戰。

就此，經民聯提出以下具體意見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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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意見和建議  

 

2.1 充分了解業界狀況和公開研究結果  

 

2.1.1  政府表示，消防處及屋宇署已就強制要求 1987 年前落成的工廈

提升消防安全措施至現代水平，進行了技術可行性研究。研究

發現，為 1987 年前落成的工廈進行所須的消防安全改善工程基

本上是可行的，但受制於結構和實際環境，該等工廈難以增建

消防和救援樓梯間，或提供避火層和樓梯轉換通道。新法例不

會對業主或佔用人施加這些規定。  

 

2.1.2  雖然如此，擬議法例仍然對業主或佔用人提出了多項要求，包

括安裝自動花灑系統、緊急照明系統、消防栓及喉轆系統、火

警警報系統等，以及提供足夠的逃生途徑、便利滅火和救援的

進出途徑和耐火結構等，對他們構成一定負擔。  

 

2.1.3  事實上，政府僅表示全港約有 1,100 幢在 1987 年前落成的工

廈，但沒有具體說明有多少幢在增建樓梯間／避火層／樓梯轉

換通道方面遇到困難、困難程度為何，以及豁免有關規定對消

防安全的影響。另一方面，政府引述研究指，該等工廈進行其

他所須的消防安全改善工程「基本上可行」，但卻沒有提供確切

資料和支持理據。經民聯認為，政府應在立法前就研究結果和

擬議法例的操作可行性，向公眾和立法會提供更詳細的解說。  

 

2.2 研究加入適當的酌情處理條文  

 

2.2.1  經民聯認同消防安全的重要性，但亦關注一旦新法例實施，會

對業主或佔用人合規帶來潛在困難。  

 

2.2.2  以 2007 年生效的《消防安全 (建築物 )條例》為例，該等法例規

定相關樓宇的業主或佔用人，必須遵從當局發出的消防安全指

示，委聘註冊工程承辦商提供或改善消防設備，或進行指定的

消防安全建築工程，否則即屬違法。不過，業主或佔用人在遵

辦過程中面對不少困難，例如舊式樓宇無法加裝現代消防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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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集合業主（特別是無保安、無業主立案法團和無管理公司

（「三無」）大廈的業主）分擔高昂的維修費用、對於監察工程

和審核開支缺乏技術和專業支援，甚至出現工程圍標問題等。  

 

2.2.3  事實上，自《消防安全 (建築物 )條例》實施至今年 2 月，消防處

向 6,546 幢綜合用途建築物的業主及佔用人合共發出 153,849 張

消防安全指示，但當中只有 55,444 張指示已獲遵辦或撤銷。  

 

2.2.4  就此，經民聯曾於 2016 年在立法會提出議員議案，要求當局盡

快修訂《消防安全 (建築物 )條例》，以賦權當局負責人在急切的

情況下，為未能遵辦指示的樓宇進行改善消防裝置工程，並提

供所需協助，同時要求當局以更具彈性的手法，酌情處理有實

質困難的個案。有關議案獲得立法會支持通過。  

 

2.2.5  雖然《消防安全 (建築物 )條例》的規管對象為綜合用途建築物和

住用建築物，與工廈的性質存在差異，但擬議規管將對工廈業

主帶來相類似的困難。第一是技術方面，不少工廈同樣因為樓

宇負重有限而未能加裝消防水缸。即使政府已針對不同類型工

廈提出相應的寬免措施，包括以「折衷式喉轆系統」替代消防

水缸及水泵的相關裝置、有條件地大減水缸容量，以及可以食

水系統作消防用途等，但工廈業主在這方面仍然面對不少挑戰。

第二是業權方面，由於不少工廈的業權分散，要進行改裝或加

建任何設施均難以得到不同業主同意，以及負擔相應的財政開

支。  

 

2.2.6  經民聯認為政府應在立法時，充分考慮業主或佔用人面對的實

際困難，並汲取《消防安全 (建築物 )條例》的相關經驗，在法例

當中加入適當的酌情處理條文，賦予政府部門更大權力，以彈

性及務實的方法處理特殊狀況，避免執法問題重現。  

 

2.3 清晰釐定檢控時限和替代方案  

 

2.3.1  根據政府建議，如業主及／或佔用人無合理辯解而沒有遵從消

防安全指示，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被判第 4 級罰款 (即 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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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如指示持續不獲遵從，可每日另處罰款 2,500 元。另外，

執行當局可向裁判法院申請符合消防安全令，指示業主或佔用

人遵從指示的規定。如任何人沒有遵從符合消防安全令，即屬

犯罪，一經定罪可被判第 5 級罰款 (即 50,000 元 )，如命令持續

不獲遵從，可每日另處罰款 5,000 元。最後，如業主或佔用人沒

有遵辦消防安全指示或符合消防安全令，而建築物可能有重大

的火警風險，執行當局可向區域法院申請禁止令，任何人如不

遵從禁止令，一經定罪可被判罰款 250,000 元及監禁 3 年；如情

況持續，可每日另處罰款 25,000 元。  

 

2.3.2  有關建議與《消防安全 (建築物 )條例》的現行規定一致，按照條

例的現行慣常做法，當局會給予有關業主一年時間遵辦消防安

全指示，倘若業主在一年內不能遵辦，當局便會提出檢控，但

在諮詢文件當中，當局並未釐清在擬議針對工廈的立法當中，

有關檢控時限為何。事實上，基於過去經驗，經民聯並不認同

檢控是有效解決樓宇消防安全問題的最有效方式，並期望政府

就檢控時限和具體安排提出明確建議，以供進一步討論。  

 

2.3.3  另一方面，政府建議若工廈難以完全符合規定的標準，在不損

害消防安全的大前提下，執行當局會以彈性及務實的態度， 因

應個別情況及個別樓宇的狀況，考慮接受替代方案。當局於去

年 4 月的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只列出消防水缸作為

例子，容許把花灑系統接駁至現有的消防栓 /喉轆系統的消防水

缸，而無需為這些花灑系統安裝新的消防水缸，但並無提出其

他替代方案的例子。經民聯認為，政府可就有關的替代方案製

作清單並定期更新，讓業主或佔用人掌握遵辦的具體要求和豁

免事項。  

 

2.4 增加人手和財政支援  

 

2.4.1  根據政府資料，消防處在 2010 年 4 月透過內部調配資源成立了

「工業大廈執法專隊」，跟進工業大廈有關消防安全的違規事項，

其後於 2017-18 年度增設了 24 個職位，以加強工業樓宇的巡查

和執法工作。隨著擬議法例的實施，可以預期有關業主和佔用

人的查詢和求助個案會有所增加。經民聯建議政府進一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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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專業職系的人手，以配合有關工作。  

 

2.4.2  另外，立法會於去年 3 月通過政府提出的《 2016 年消防 (修訂 )

條例草案》，落實推行註冊消防工程師計劃，讓私人市場上的合

資格人士亦可提供消防安全風險評估和發出證明書的服務，帶

動消防專業工程的發展。經民聯對有關安排表示肯定，並建議

參考現時針對私人住用或綜合用途（商住用途）樓宇的「招標

妥」樓宇復修促進服務，推出針對工廈消防安全的一站式支援

服務，就工廈消防安全和遵辦指示的技術和招標等事宜，提供

適切協助，例如安排獨立消防工程師提供技術意見及改善消防

工程的費用估算等。  

 

2.4.3  至於財政支援方面，經民聯過去一直爭取參照「樓宇更新大行

動」，推出「消防安全更新大行動」，為私人住用樓宇的合資格

人士提供津貼、工程技術及物業管理等方面的專業意見和技術

支援，行政長官在去年的《施政報告》宣布動用 20 億元，夥拍

市區重建局推出「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資助計劃」，資助舊式商住

樓宇業主，履行《消防安全（建築物）條例》的要求，預計可

以惠及約 2,000 多幢樓宇，經民聯對此表示歡迎。因應針對工

廈的擬議法例實施，經民聯建議同步參考有關資助計劃，為工

廈業主設立專項基金或貸款資助。  

 

2.5 長遠改革消防法例和要求定期進行評估  

 

2.5.1  現時，工廈內存在不同行業的活動，涉及多項條例規管，存在

不清晰的地方。長遠而言，經民聯認為當局應參考外國經驗，

修訂相關的規管法例。此外，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政府可規

定不同樓宇（包括工廈）的業主或佔用人須定期安排為其樓宇

進行消防安全風險評估，而該等評估須由註冊消防工程師進行，

以相應改善消防設施。  

 

3. 總結  

 

3.1  總括而言，政府針對 1987 年前落成的工廈消防安全進行立法，

方向正確，但必須充分考慮業主或佔用人遵辦消防安全指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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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的實際困難，並輔以相應的政策措施、人力資源、行政配套

和財政支援等，確保立法原意得到彰顯。  

 

－完－  


